
莱州市云峰中学宿舍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寄宿学生的管理工作，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为了加强对公寓住宿学生的科学管理，特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寄宿生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集体的生活教

育，努力塑造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及行为习惯，使学生从小

养成独立的学习和生活的能力，树立自我服务意识，养成团

结互助的协作精神，克服娇生惯养，不爱劳动，铺张浪费以

及任性、自私等缺点。 

第二章  住宿管理 

第三条  学生办理住宿手续后，按指定的房号、床号入

住，未经许可不得移动床铺、调换床位。不准带外人进入宿

舍和留宿，不准休息时间不归宿。 

第四条 正常在校时间，因特殊情况不能在校住宿的，必

须先找班主任老师请假，经批准后持有班主任签字和盖章的

请假条，到公寓管理室办理请假手续。因情况特殊未能亲自

办理有关手续者，应由宿舍长持班主任假条报告管理室或由

班主任老师通知管理室。 

第五条  自觉按规定时间进出公寓，在非规定的时间内

必须持班主任的批条，并由宿舍长陪同登记，方可进入公寓。 

第六条  尊重管理老师，自觉听从管理和指导，有事要

虚心询问，语言文明，不得顶撞。养成相互关心、积极向上

的良好舍风，同学之间友好相处，团结互助。 



第七条  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不得随意更改，按时睡眠

和起床。夜间上厕所时，要保持安静，不得妨碍他人休息。 

第八条  严格遵守纪律，进入公寓楼内不大声喧哗、吵

闹，快速有序洗刷，提前上床做好休息准备。休息铃响后，

保证室外无人，室内无声，各自就位，进入休息状态，不做

其他任何和休息无关的事情。 

第九条  休息铃前 5 分钟，宿舍全体成员接受公寓管理

人员点名检查。休息铃后 5分钟，各楼层的公寓管理人员向

值班室报告学生情况，然后由楼长将汇总情况向学校值班的

领导汇报。 

第十条 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制度和规定。严禁吸烟、喝

酒、打扑克、听收录机；严禁打架骂人、嬉闹、串宿舍、换

床位；严禁喧哗、跑跳、敲击墙壁和门窗；严禁在墙壁和门

窗上钉钉子，粘贴、悬挂物品，按手印、脚印；严禁私自携

带或配制宿舍门钥匙。达不到要求者，取消住宿资格。 

第三章  卫生管理 

第十一条  宿舍实行每日督查制度，卫生和纪律情况以

分数的形式记入班级量化管理。 

第十二条  实行卫生值日制度，每天安排一名值日生，

值日生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督促宿舍成员按规定整理好内务，

锁好衣橱。并在规定时间内检查整理内务，打扫宿舍的卫生，

每天及时清除垃圾，关锁门窗。宿舍每周彻底清扫一次，保

证宿舍内地面、门窗洁净光亮，床铺、桌、凳无灰尘，无卫

生死角，无异味，墙角无蛛网。 



第十三条  自觉搞好内务，做到被子方正，床铺平整，

枕头、脸盆、鞋子等用品及卫生工具摆放整齐有序。 

第十四条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讲好个人卫生，按时洗

刷，勤换洗衣服、鞋袜、被褥，保持被、褥、枕巾、毛巾等

干净。不得随地吐痰、泼水、扔杂物；不得在公寓内吃饭、

吃零食。 

第十五条  注意保健，每天及时开关门窗通风透光，保

持室内空气清新。 

第四章  物品管理 

第十六条  生活用品由学校统一配备，学生只能带换洗

的，内外衣物，鞋 3 双（运动鞋、便鞋、拖鞋）。未经许可，

不准带任何非生活用品、贵重物品及零食。 

第十七条  爱护公物，正确使用和保管好个人物品和房

间内的公有物品，更换宿舍须经管理教师检查后方可移交；

若有损坏或遗失，需及时报告，凡属公物均需照价赔偿，故

意毁坏需加倍处罚。 

第十八条  自觉节约水电，及时关灯，及时关好自来水

开关。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  树立安全防火意识，不得乱动一切电器和灭

火设备，宿舍内严禁私拉电线、安装电器及使用任何用电设

备。 

第二十条  增强防盗意识，每天关锁好橱柜、门窗，星

期日或放假离校前，值日生要关锁好门窗，舍长认真检查报



告后再离校。 

第二十一条  宿舍内严禁大声喧哗、追逐打闹、泼水嬉

戏，上下楼梯安静有序，不抢先，不拥挤。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宿舍管理部门定期召开宿舍长会议和学生

代表座谈会，交流宿舍管理意见。 

第二十三条  宿舍开展“文明宿舍”评选活动，所有宿

舍均参与评选，具体内容见《云峰中学“星级文明宿舍”评

选活动方案》，多次被评为“星级文明宿舍”的舍员可以获得

“文明住宿生”称号。 
 

 


